切　結　書
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院　　　　分院（　　股）為審理　　年度　　字第　　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案件，定於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傳喚　貴心理師　　　　到庭為證，本人就　貴心理師知悉有關本人秘密之事項，同意證言範圍如下：
　全部同意　貴心理師證述。
　原則同意　貴心理師證述，
僅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部分不同意。
　原則不同意　貴心理師證述，
僅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部分同意。
　全部不同意　貴心理師證述。
此致　　　　　　心理師
委任人簽章：
國民統一身分證字號／護照號碼：
住址：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